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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长 吴逸中 因被留置无法出席 无

4、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01元（含税），预计共分配股利2,143,134元（含税）；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本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天元智能 60327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钦 杨易

联系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312号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312号
电话 0519-88810098 0519-88810098
传真 无 无

电子信箱 stock-dp@teeyer.com stock-dp@teey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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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蒸压加气混凝土装备所处行业为“专用设备制造业（C35)”中的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

造（C3515)”。机械装备配套产品所处行业为“通用设备制造业（C34)”中机械零部件加工（C3484)。

（一）行业情况

(1) 蒸压加气混凝土装备制造业

蒸压加气混凝土装备用来生产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及板材等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具有“节能

减排、安全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符合产业政策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国家政策对装配式建筑的持

续推进、对发展智能制造产业的支持、以及在“双碳”政策推行、建筑节能标准不断提升的背景下，

将为行业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证。

未来，在国家倡导“双碳”和“智能制造”背景下，蒸压加气混凝土装备制造业将持续完成淘汰

落后和装备升级的结构调整，全面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实现市场布局的调整，由此推动下游产品

结构的优化，实现蒸压加气混凝土行业的持续发展。产线的自动化、工段模块的智能化技术逐步

成熟，装备企业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向中高端蒸压加气混凝土装备制造企业

集中。

(2) 机械装备配套产品制造业

机械装备配套产品制造业作为机械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产业，是各类主机产品和技术装

备创新发展的基础保障。机械装备配套产品下游应用非常广泛，客户主要包括工程机械、港口机

械、安检装备、机场地勤装备等各行各业的装备制造商，下游行业的持续发展和宏观经济的景气

水平将影响机械装备配套产品的市场需求。国内随着数字化、智能化制造的转型升级，将不断支

持重大技术装备的自主创新和智能制造，给机械行业及配套产业带来了发展机遇。

机械装备配套产品制造业由于其定制化配套生产特征以及新品开发的综合实力等，企业需通

过客户严格的供应商认证后，方可进入目录并获得销售机会，因此本行业的企业往往为相对固定

下游行业客户提供配套件制造服务。

（二）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专业从事自动化成套装备及机械装备配套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目前主要为

生产蒸压加气混凝土制品的绿色环保建材企业提供成套生产装备及自动化整线解决方案，同时为

多领域装备制造厂商提供机械装备配套件，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绿色建筑/建材、装配式建筑、保温

材料、工程机械、港口机械、安检装备、制氢设备及机场地勤装备等多种行业和相关领域。经过

多年的发展和积累，公司已成为蒸压加气混凝土装备制造的龙头企业之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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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未发生变化，公司凭借强大的研发和工艺技术实力，优质的产品质量，丰富的项目经验和完善

的售后服务，为客户提供智能化、自动化成套生产线，同时也为许多客户进行智能化改造和工段

模块的转型升级。

(1) 蒸压加气混凝土装备

公司生产的成套装备自动化程度高，各工段模块均拥有独立的控制系统，并在中央控制中心

设有集中操作管理站及生产线视频监控系统，可实现单机运行、分段控制、中控联动等不同等级、

不同区域设备控制操作。同时，公司能够针对不同细分市场及下游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组合和模

块化升级改造服务。

(2) 机械装备配套产品

公司是从设计制造起步，通过为多家国际知名装备企业提供配套，积累了丰富的机械装备配

套件加工技术及规范操作经验，产品具有机体强度高、稳定性能好、适用范围广的特点，可满足

重负荷、高强度动态使用需求。报告期内公司为多领域装备制造厂商提供机械装备配套件，产品

可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港口机械、安检装备、绿色建筑/建材、制氢设备及机场地勤装备等多

种行业和相关领域。

（三）公司业务经营模式

(1) 采购模式

公司生产的蒸压加气混凝土装备及机械装备配套产品均为定制化产品，公司与客户签订蒸压

加气混凝土装备销售合同、或接到客户采购订单后，制定生产计划安排采购工作，采购部会根据

销售预期、生产计划、安全库存等制定采购计划，按照市场化原则在《合格供应商名单》内选择

供应商或对接客户指定品牌供应商，有序组织采购。

公司制定了供应商管理制度，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通常会选择两家

以上供货商进行采购，定期组织相关部门对现有供应商进行产品质量、产品定价、供货速度、服

务品质等进行考评，保证原材料的质量稳定性和供货的及时性。同时也协同技术、生产、质检开

发新的供应商，通过试制样品、小批量供货、使用过程中的现场质量检查，经过审批列入合格供

应商名录。

(2) 生产模式

由于产品具有较强的订制化特征，公司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待客户认可产品的设

计方案和签订购销合同后，公司再出具产品图纸和工艺方案，根据工艺和图纸要求制定生产计

划，生产部负责协调和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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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生产采用“自主研发、核心生产、部分采购”的生产模式，自主完成产品的设计、

技术的研发、方案的制定、核心部件的生产和整机的组装，为有效提高生产效率、控制生产成

本，合理利用周边企业资源，利用专业化分工优势，将部分非核心部件、非核心工序或特种资质

工序通过外部采购和委外加工等方式完成，受委托单位根据公司的技术要求对公司提供的相关配

件进行加工。

(3) 销售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公开投标和商务谈判的方式获得项目订单，并直接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按照

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量身定制化提供设备和生产线。公司下设营销中心和营销管理部，负责前期

合同的评审；以及后期协调技术中心、项目服务等部门，共同完成产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1,276,505,592.64 1,425,493,680.83 -10.45 1,430,024,78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84,647,748.73 871,396,428.38 1.52 858,944,671.97

营业收入 507,651,623.74 644,437,331.15 -21.23 822,758,532.75
利润总额 31,282,531.01 45,493,802.42 -31.24 70,888,94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5,440,444.05 38,802,456.14 -34.44 60,394,72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5,330,214.75 28,669,419.42 -46.53 55,425,709.5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1,172,424.33 86,612,297.11 -366.90 54,577,017.58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2.89 4.47 减少1.58个百分点 1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2 0.18 -33.33 0.3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2 0.18 -33.33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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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22,541,834.22 173,696,776.13 77,835,009.90 133,578,00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133,077.47 12,277,652.08 2,113,039.82 5,916,67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574,993.48 10,508,161.82 658,357.30 588,702.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97,332,876.42 -42,747,317.24 -11,677,178.29 20,584,947.6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0,19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67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

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吴逸中 0 131,730,000 61.47 131,730,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常州颉翔实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12,000,000 5.60 12,000,000 无 其他

何清华 0 8,525,000 3.98 8,525,000 无
境内自然

人

常州元臻实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6,000,000 2.80 6,000,000 无 其他

杨静波 1,724,500 1,724,500 0.8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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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艳 0 1,550,000 0.72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黄友军 1,260,300 1,260,300 0.5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白国芳 0 775,000 0.36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何裕初 582,653 582,653 0.27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陈杰 450,600 450,600 0.21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吴逸中和何清华为夫妻关系，两人与吴逸中控制的常州颉

翔、常州元臻共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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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50,765.16万元，同比下降 21.2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4.04万元，同比下降 34.44%。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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